附件一：
广东省2010年退役士兵报考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审核登记表
考生号：                                   县（市、区）：
	姓    名
	
	性    别
	
	报名点
	
	相

片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户口所在地
	
	

	民    族
	
	政治面貌
	
	考试类型
	高职统考
	

	考生类别
	城镇往届/农村往届
	考生属性
	高职
	考生科类
	高职
	

	毕业类别
	
	毕业中学
	
	

	有何特长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处分
	

	住宅电话
	
	手机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过
	任何职务

	
	
	
	
	

	
	
	
	
	

	家  主
庭  要

主  社

要  会

成  关

员  系

及  　
	与本人关系
	姓    名
	政治面貌
	现在何单位工作
	任何职务

	
	
	
	
	
	

	
	
	
	
	
	

	
	
	
	
	
	

	县（市、区）民政局审核意见
	地级市民政局审核意见
	地级市招生办（考试中心）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月       日

	考生到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报名需携带的以下材料（材料的复印件及本表应装入考生档案）：

1．高级中等教育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明及复印件；

2．身份证（或军人证、士兵退役证）及复印件。


注:考生号在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办理报名手续时填写。

附件二：

广东省2010年退役士兵报考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名册

                 县（市、区） 民政局（盖章）                   地级市民政局（盖章）
	编号
	考生姓名
	备注

	
	
	

	
	
	

	
	
	

	
	
	

	
	
	

	
	
	

	
	
	

	
	
	

	
	
	

	
	
	

	
	
	

	
	
	

	
	
	

	
	
	

	
	
	

	
	
	

	
	
	

	
	
	

	
	
	

	
	
	

	
	
	

	
	
	


附件三：
广东省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广东省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阅读了广东省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愿意在考试中自觉遵守国家和广东省制定的有关本次考试的规定和守则，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如有违反，自愿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条款接受处理。 

二、本人坚决遵守广东省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有关报名规定，不弄虚作假，不伪造、使用假证明、假学籍材料、假证书。如有违反，自愿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三、本人坚决服从考场工作人员和监考教师的管理,自觉遵守考试纪律，考试诚实守信，不违规，不作弊。 

四、本人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是真实、准确的，如因个人信息错误、失真造成不良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考生签名： 

二Ｏ一Ｏ年  月  日
附件四：
广东省2010年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招收

退役士兵院校一览表
	 序号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1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3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4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5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7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8
	12954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9
	12960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0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1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五：           2010年广东省退役士兵报考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简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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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录取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参加普通高考志愿填报。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县（市、区）民政局领取普通高考成绩通知单。





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本市的普通高考体检。





普通高考报考确认手续完成





打印普通高考考生报名信息表；


考生核对后签名，签名后任何信息均不得更改，但可上网浏览；


缴交高考报名费。





退出报名系统





确认报名？





进行普通高考的电子摄像





所有报名信息准确无误？





考生携带“报考审核登记表”中要求的资料到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进行普通高考报名，完成高考电子摄像、核对报名信息、在核对表上签名、缴交报考费等报名资格确认手续。





网上浏览修改考生本人的普通高考报名信息。





1．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审核表格、盖章；


2．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在网上录入考生的普通高考报名资料；





1．考生修改并记住本人登录网站的密码，以备在填报高考志愿及查询高考成绩时使用；


2．考生上网浏览本人的普通高考报名信息。





1．县（市、区）民政局将表格、名册报地级市民政局审核、盖章；


2．地级市民政局汇总审核后，将考生报考资料送地级市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





1．考生在普通高考报名点获取登录普通高考报名网站的考生号、登录初始密码；


2．考生签订普通高考“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办理普通高考报考确认手续





1．考生持本人退役证、身份证、高级中等教育毕业证或同等学力证明，近期彩色大一寸照片到安置地县（市、区）民政局申请报考；


2．考生填写“报考普通高校职业技术院校审核登记表”一式两份；


3．县（市、区）民政局审核、盖章,整理报考名册。





考生到县（市、区）民政局申请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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